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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芬：消费者权益与广告话语的伦理立场

李兰芬

    广告话语应坚持何种伦理立场？人们在从事广告活动时应遵守什么样的道德底线？又该
如何控制和评价广告话语及其后果？诸如此类的问题已关系到消费者权益能否得到维护。从
消费者权益看广告话语的伦理立场，旨在实现广告话语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公共性价值目的。

一

在传 统的消费框架中，人们对商品的认知理解及其消费能力，一般取自于一种直接接触
的、可感知的私人生活经验和人际间的口头相传。人们总是习惯于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来确
定对某种具有实用性商品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行动。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个由广告
话语主导的舆论环境��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大众传媒传递的广告话语
信息，像空气般地弥漫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现代人已经被动地生活于一个由广告话语主
宰的符号式消费社会。或者说，人们的消费环境传媒化了。具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信
息容量大、覆盖范围广、高度开放性和交互性等优势的广告话语所包含的丰富的经济、科
技、教育、艺术等信息，在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愉悦身心的同时，
也悄然引发了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个社会在变革人们理解商品的消费信息、消费需求、
消费方式的获取和产生的路径过程中，逐渐步入了一种崭新的�传媒化消费时代�，即人们
对某种商品的消费不再完全从自身生理型的物质需要选择商品的实用性消费，而更可能是因
为要形象地模仿某种广告话语不间断宣传的某种新的穿着方式、生活方式而去购买某种化妆
品、服饰或汽车等其他消费品。这就是说，大众传媒式的广告话语已不仅仅是一种告知人们
有这样一种产品实用性的方式，它还在创造着一种消费文化以引导或左右人们的消费行为。
在现代社会里，一种商品、一种消费方式或者一个消费观念价值的大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
广告话语的出镜率。如果一种商品在传媒广告上频繁出现，将增大其获得消费公众认同的可
能性。换句话说，谁主宰了现代传媒的广告话语，谁就会成为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消费符
号的制造者。知道的消费者越多，商品的意义和价值就越大。反之，一个质量卓越的产品得
不到传媒广告话语的支撑，仍有可能因其不为消费者认可和知晓而难以实现该产品的市场价
值。

二

从商品广告学意义上说，广告话语借助于现代公共信息技术，以公共发言人的身份，通
过声音、图像、图形、文字等公共话语形式代表商品生产者来言说、强化、调节、限制、规
范某种商品的性质、功能和效用，从而将商品消费的指向性话语最大化地延伸于、扩散于社
会的公共消费群。广告话语通过向公共消费群提供具有经验性、评价性、规范性和示范性的
商品消费信息，建构起一种具有公共意义的消费价值体系，以影响、引导和规范消费者的消
费走向和消费行动。广告话语运作机制和价值功能的这种公共性特征，赋予了广告话语在商
品消费信息生产、传递过程中的公共性伦理本性：即广告话语以信息技术为公共载体，通过
及时发布真实可靠的商品消费信息，既尊重和满足了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信息知情权和消费
选择力，又美誉和再造了企业形象和消费市场，从而构筑起企业与消费者、市场之间的良序
结构。广告话语既承担着企业销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性公共角色，更担当着维护社会消
费秩序的公共性责任。

广告话语的公共性伦理本性决定了广告话语应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承担服
务于广大消费者的公共价值功能。然而，当前广告话语的公共性伦理本性遭遇到商业化传媒
运作机制的挑战和反叛。在企业销售商、消费者、广告话语主体的三角关系中，广告话语主
体与企业销售商之间因其显形的利益互动关系而结成�天然联盟�，消费者则因其缺少与广
告话语主体共同利益的直接表达机制而不仅处于相对失语的边缘状态，甚至遭遇广告话语主
体的忽视、冷落，甚至侵权。广告话语主体与企业销售商、消费者之间这种不均衡的利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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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格局就可能导致作为弱势一方的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的风险危机。这种风险危机既可能来
自于广告话语主体与企业销售商的联手合谋，更可能来自于广告话语组织商业化运作的市场
逻辑。在追求商业化利润的市场逻辑下，广告话语日益偏离尊重和满足消费者商品信息知情
权和消费选择力、美誉和再造企业形象和消费市场的公共服务轨道，为了从企业销售商那里
获取最大化的代言利润，不惜放弃公共发言人身份而仅仅成为企业销售商单方利益代言人，
甚至以虚假话语坑蒙拐骗、侵害消费者利益。无论出自于何种原因，都是对广告话语公共性
伦理本性的商业化颠覆。在发挥广告话语公共性价值功能的基础上实现广告话语主体的市场
效益，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应当倡导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商业化广告运作机制侵犯到
广告话语公共性伦理本性时，广告话语是否还具有正当性？当广告话语的公共性伦理本性与
商业化运作机制发生冲突时，广告话语主体究竟应该坚持何种伦理立场？

三

伦理立场是广告话语的核心价值观，不同的伦理立场生产和传播不同的广告话语。广告
话语�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为谁说�，即它的内容、形式、身份
和对象均彰显其一定的伦理立场。伦理立场强调的就是人们在生活中如何处理种种复杂的利
益关系并使之和谐共享。伦理立场对人们�行为应当�的要求往往与他们所实际担当的社会
角色和社会身份相关。具有不同社会角色和社会身份的人将会选择和坚持不同的伦理立场，
人们应该遵循与他（她）的角色和身份相宜的伦理立场。在复杂多元的社会关系中，承担多
元复杂角色身份的人的伦理立场可分为�不能选择、可以选择、可以转换�等不同层次。由
人的身份角色所规定的伦理立场具有不可选择性；而人所应肩负责任的伦理立场又是可以选
择的；伦理立场还代表着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伦理立场会影响人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不
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立场又是可以转换的。广告话语的伦理立场作为广告组织在
生产、制作和传播广告话语过程中所应遵循的价值主张和行为准则，也同样存在�不能选
择、可以选择、可以转换�等多元层次。客观真实地宣传企业商品、维护消费者权益，是具
有公共性伦理本性的广告话语所应坚持的不具选择性的伦理立场，任何违背或偏离这个伦理
立场的广告话语都是不道德的，严重者更是违法的。而以什么语言方式、版图结构宣传企业
商品，以更吸引消费者的眼球等问题，则是可选择和可转换的。

广告话语的伦理立场作为广告话语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对广告话语的规范、批判和反思
的价值主张和行为准则，它蕴涵着广告话语的公共性伦理本性。从消费者权益看广告话语的
伦理立场，旨在实现广告话语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公共性价值目的。广告话语的伦理立场构成
广告话语的目的性道德规范。这种目的性道德规范既为广告话语工作者的行业行为明确设置
了某种道德底线，又保障了广告话语工作者在这种道德底线基础上自主活动空间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来源：http://www.gmw.cn/01gmrb/2007-09/11/content_6692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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